编号： DX2010     
聊城大学2010年硕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书

根据原国家教育部（88）教研字026号等文件精神与应                      （简称甲方）要求，聊城大学（简称乙方）同意录取___________同志（简称丙方）为甲方委托乙方培养的                                 专业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学制三年，从2010年9起至2013年 6 月止。经三方协商同意签订协议如下：

一、丙方自入学之日起，即属乙方在校学生。乙方根据上级有关部门和本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培养、管理。甲方可定期来人或来函了解丙方的情况，同时要协助乙方作好丙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培养、管理工作。丙方在校期间必须遵守法纪和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若违犯应受处理时，由乙方自行做出处理决定，并书面通知甲方。丙方若自动或因其它原因退学，由乙方按有关规定自行做出处理，书面通知甲方，且本协议自行终止。

二、丙方在乙方学习期间不转人事档案、户口和工资关系，不享受乙方硕士研究生的普通奖学金，丙方的工资、福利待遇、生活困难补助和医疗费等均由甲丙双方自行商定。

三、丙方学习期间要将党、团关系转至乙方，参加乙方的党团活动。

四、丙方学习期满，乙方将按本校的有关规定对丙方的思想政治、完成培养方案的情况进行考评，并决定是否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授予硕士学位。

五、丙方毕业后回甲方工作，其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有关档案材料等，一律由乙方通过机要邮寄或直接送达甲方。

六、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经甲乙丙三方签字并盖章后有效。本协议书有效期截止为培养对象毕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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